
 

 

期貨商申請緊急支應調整後淨資本額不足申請表  

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公   司   名   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  

緊急支應方式  

1.□金融機構開立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  

2.□金融機構可透支額度  

3.□董事會同意現金增資 

4. □董事會同意發行次順位公司債 

金融機構擔保期間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金融機構  

1. 金融機構：__________________銀行_______________分行 

2.本國銀行(含外國銀行在臺子公司)： 

(1)普通股權益比率_______ 

(2)第一類資本比率____________ 

(3)資本適足率________________ 

3.外國銀行在臺分公司信用評等等級： 

信評機構____________等級___________ 

申  請  基  準  日  

調整後淨資本額比

率  

調整後淨資本額：  

未沖銷部位所需保證金：  

調整後淨資本額比率：  

期貨商資本額  
 指撥專用營運資金：  

（最低實收資本額）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支應金額  新臺幣        元  

申請支應期限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檢附相關文件   

公司留存印鑑章：  

 

備   註  

1.請填妥後，將此申請表傳真至期交所結算部並以電話確認 

傳真號碼：(02)2364-5460 

2.申請表正本應於次一營業日送至期交所結算部 

3.期貨商於支應期間應隨時提供執行改善財務狀況證明文件 

核定適用期限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 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
 


